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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财发〔2019〕50 号

岚皋县财政局岚皋县财政局岚皋县财政局岚皋县财政局

关于开展农村危房改造专项资金及扶贫关于开展农村危房改造专项资金及扶贫关于开展农村危房改造专项资金及扶贫关于开展农村危房改造专项资金及扶贫

资金检查的通知资金检查的通知资金检查的通知资金检查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相关部门：

2019 年是我县脱贫攻坚“摘帽”年，根据中共岚皋县委、

岚皋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岚皋整县脱贫退出百日冲刺实施

方案的通知》（岚发〔2019〕10 号）文件要求，为加强扶贫

资金规范使用，经研究决定，在全县集中开展农村危房改造

专项资金及扶贫资金检查，进一步压实资金管理，切实保障

农村困难群众利益，促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健康发展。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2016 年以来实施的农村危房改造资金使用及工程实施

情况。

二、检查时间



2019 年 5 月 8 日至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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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查内容

111、1、、、资金监管。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管理、审批、

分配、拨付全过程的监管情况；

222、2、、、资金兑付。补助资金是否由镇财政审计所直接打卡

发放到危房改造户，付款是否有履约协议合同。

333、3、、、核查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合同价款与据实结算情况一

致；

444、4、、、实地核查危房改造补助与建档立卡贫困户及危房改

造工程一致；

555、5、、、专款专用。核查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是否存在补

助标准把关不严，套取、冒领、挪用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现象；

666、6、、、责任落实。各镇是否把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放

在最优先位置，是否进行公开、公示。

777、7、、、对 2019 年一季度扶贫资金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跟

进督查。

四、检查方式

此次农村危房改造专项资金检查采取镇自查、县检查方

式进行。检查到户率必须达 50%。各镇务必在 5 月 12 日之前

完成自查，5 月 20 日前完成专项检查，5 月 25 日前各检查

组汇报并提交专项检查书面报告和检查底稿。

五、检查单位及分组安排

本次检查共分 7 个检查组，其中 6 个到村检查组，1

个检查督导组，实行组长负责制，检查单位及人员分组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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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导 组：

责任组长：胡纪兵

成 员：龚永芝

负责督导各检查组工作纪律、任务落实和业务指导，检

查住建局资金管理情况。

第一检查组：

责任组长：米红亮

成 员：穆 蛮 杨南飞 李克勤

检查单位：民主镇 大道镇

第二检查组：

责任组长：张贤国

成 员：陈振国 段武东 赵 欢

检查单位：堰门镇 官元镇

第三检查组：

责任组长：龚兴本

成 员：郑 英 王华胜 徐忠平

检查单位：石门镇 四季镇

第四检查组：

责任组长：许应录

成 员：张贤新 刘 昂 乔 敏

检查单位：佐龙镇 蔺河镇

第五检查组：

责任组长：郭华侨

成 员：刘新民 尹正华 石 红

检查单位：南宫山镇 孟石岭镇

第六检查组：



责任组长：李先进

成 员：郑周华 闫东东 杨 欢 彭德红

检查单位：城关镇 滔河镇

六、检查要求

（一）高度重视。农村危房改造资金管理，事关全县脱

贫攻坚能否顺利“摘帽”，是攻坚专项“大整改”、“大排查

“和“百日冲刺”的一项重要工作，各镇务必高度重视，切

实加强检查协调，落实专人负责，扎实有序开展自查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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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确保本次专项检查有效进行。

（二）认真检查。各检查组要严格按照检查内容和依据

全面查找危房改造资金使用管理中的问题和漏洞，对检查中

发现的风险点，查组要及时向督导组报告，除违法违纪事项

外，督导组应与各镇沟通，制定整改措施，明确具体化解办

法，做到严防死守，确保各类“风险点”有效管控，并化解

在萌芽状态，确保危房改造资金使用管理规范、安全、高效。

（三）强化纪律。各检查组要严格遵照财政检查工作要

求，规范检查程序，确保工作底稿规范，事实清楚，定性准

确。同时，检查人员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我县相关纪

律规定和政策要求，廉洁自律，自觉接受被检查单位的监督。

联系人及电话： 刘昂 2521665

附件：农村危房改造专项检查统计表

岚皋县财政局

2019 年 5 月 8 日


